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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意见

为规范和正确行使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促进财政部门依

法行政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我

市财政执法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本实施意见所称《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

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，详见附件 1、2、3、4），是指财政部

门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财政行政处罚事项的违法情节、处罚

标准予以细化而形成的具体标准。

（二）杭州市财政局及各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局对财政违法

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，适用本实施意见。

（三）行政处罚裁量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

1.合法裁量。实施财政行政处罚，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《裁量基准》的规定。

2.合理裁量。实施财政行政处罚，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，

使案件处理与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。

二、裁量适用

（一）适用《裁量基准》予以行政处罚，应当按照下列步

骤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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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财政违法行为的违法事实、情节轻重，确定应选择

的裁量档次，对标确定相应的处罚标准，违法行为具有某一裁

量档次中违法情形之一的，应按照该档对应的处罚标准进行处

罚；

2.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具有不同基准裁量档次违法情形

的，应当适用较重档次所对应的处罚标准进行处罚；

3.综合考虑财政违法行为是否具有本实施意见规定的从

重、从轻、减轻、不予处罚的情形，确定最终的处理处罚结果。

当事人既有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又有从重处罚情节的，应当

综合考虑全部处罚情节和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，使处罚结

果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。

（二）适用《裁量基准》可能出现明显不当、显失公平的，

或者《裁量基准》适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，经本机关负责

人集体讨论决定，可以调整适用。

（三）行政处罚决定中可以援引本实施意见并作为决定裁

量说理的内容，但不得单独或者直接援引实施意见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。

三、裁量情节

（一）从重处罚情形。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

重处罚：

1.违法情节恶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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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；

3.对举报人、证人或者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；

4.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；

5.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；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《裁量基准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。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
1.违法行为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；

2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
5.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《裁量基准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

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不予行政处罚情形。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当不予行政处罚：

1.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财政违法行为的；

2.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

为时有财政违法行为的；

3.财政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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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4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，属于《浙江省财

政执法领域适用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（告知承诺）事项

清单》适用告知承诺情形或符合《裁量基准》规定的；

5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变化，导致本实施意见

及《裁量基准》与其规定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《裁量基准》中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，除特别说

明外，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，但最高等次

均包括本数。所称“不足”“不满”“大于”“小于”都不包

括本数。

（三）本实施意见自 2024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会计类）

2.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政府采购类）

3.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资产评估类）

4.杭州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资金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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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8 日印发


